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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情况
红山镇人民政府关于请求解决鱼皇村高坪电站工作经费的请示2024年度资金13.5万元，主要用于鱼皇村高坪电站按时完成拆除工作，保障社会面的平安稳定。
二、自评情况
（一）自评结论、分数、等级
该项目的支出严格按照我单位专项资金报账制度执行，报账资料齐全，不存在违法乱纪的问题。综上所述，自评得分为100分，评价等级为优秀。
（二）资金使用绩效
  1.资金支出情况。
红山镇人民政府关于请求解决鱼皇村高坪电站工作经费的请示预算资金13.5万元，实际支出13.5万元，预算执行率为100%。
2.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
2024年及时将此笔经费下拨，保障高坪电站按时拆除。
3.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
用于鱼皇村高坪电站按时完成拆除工作，保障社会面的平安稳定。
（3） [bookmark: _GoBack]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
无
三、改进意见
针对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意见。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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